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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一 ○ /一 一 年 度 全 年 業 績  

 
董 事 局 主 席 報 告 書  
 
本 人 謹 向 各 位 股 東 報 告 ：  
 

業 績  
 
截 至 二 ○ 一 一 年 六 月 三 十 日 止 年 度 ， 本 集 團 在 撇 除 投 資 物

業 公 平 值 變 動 的 影 響 後 ， 可 撥 歸 公 司 股 東 基 礎 溢 利 為 港 幣

二 百 一 十 四 億 七 千 九 百 萬 元 ， 較 上 年 度 增 加 百 分 之 五 十

五 。 每 股 基 礎 盈 利 為 港 幣 八 元 三 角 六 仙 ， 較 上 年 度 增 加 百

分 之 五 十 五 。  
 
賬 目 所 示 可 撥 歸 公 司 股 東 溢 利 為 港 幣 四 百 八 十 億 九 千 七 百

萬 元 ， 上 年 度 為 港 幣 三 百 億 三 千 九 百 萬 元 。 每 股 盈 利 為 港

幣 十 八 元 七 角 一 仙 ， 較 上 年 度 增 加 百 分 之 六 十 。 年 內 賬 目

所 示 溢 利 包 括 投 資 物 業 重 估 的 盈 餘 （ 扣 除 遞 延 稅 項 ） 之 數

額 為 港 幣 二 百 六 十 九 億 九 千 六 百 萬 元 ， 上 年 度 重 估 盈 餘 數

額 （ 扣 除 遞 延 稅 項 ） 為 港 幣 一 百 七 十 億 五 百 萬 元 。  
 

股 息  
 
董 事 局 建 議 派 發 截 至 二 ○ 一 一 年 六 月 三 十 日 止 年 度 的 末 期

股 息 為 每 股 港 幣 二 元 四 角 ， 連 同 中 期 股 息 每 股 港 幣 九 角 五

仙 ， 全 年 股 息 合 共 港 幣 三 元 三 角 五 仙 ， 較 上 年 度 增 加 百 分

之 二 十 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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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 務 檢 討  
 

物 業 銷 售 及 租 金 收 益  
物 業 銷 售 收 益  
 
連 同 合 作 項 目 的 收 益 ， 本 年 度 入 賬 的 物 業 銷 售 收 益 為 港 幣

四 百 六 十 四 億 七 千 八 百 萬 元 ， 較 上 年 度 增 加 百 分 之 二 百 零

九 。 來 自 物 業 銷 售 的 溢 利 亦 增 加 百 分 之 一 百 五 十 二 至 港 幣

一 百 六 十 六 億 四 千 七 百 萬 元 。 集 團 於 物 業 預 售 市 場 的 表 現

亦 令 人 鼓 舞 ， 年 內 售 出 或 預 售 的 物 業 ， 按 所 佔 權 益 計 算 ，

總 值 為 港 幣 三 百 九 十 一 億 四 千 八 百 萬 元 。  
 

租 金 收 益  
 
新 租 和 續 租 的 租 金 繼 續 上 升 ， 以 及 香 港 環 球 貿 易 廣 場 和 內

地 的 上 海 國 金 中 心 等 新 物 業 的 新 增 租 金 貢 獻 ， 帶 動 年 內 集

團 的 租 金 收 入 錄 得 穩 健 增 長 。 連 同 合 作 項 目 的 收 益 ， 租 金

總 收 入 上 升 百 分 之 十 四 至 港 幣 一 百 二 十 六 億 九 百 萬 元 ， 而

租 金 淨 收 入 則 上 升 百 分 之 十 四 至 港 幣 九 十 五 億 一 千 一 百 萬

元 。  
 

香 港 地 產 業 務  
土 地 儲 備  
 
於 二 ○ 一 一 年 六 月 ， 集 團 在 香 港 的 總 土 地 儲 備 達 四 千 四 百

二 十 萬 平 方 呎 ， 其 中 包 括 二 千 七 百 七 十 萬 平 方 呎 已 落 成 的

優 質 投 資 物 業 ， 以 及 一 千 六 百 五 十 萬 平 方 呎 發 展 中 物 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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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 團 於 年 內 透 過 更 改 土 地 用 途 及 公 開 拍 賣 等 多 個 途 徑 ， 新

增 四 幅 地 皮 。 按 所 佔 權 益 計 算 ， 這 些 地 皮 的 可 發 展 樓 面 面

積 合 共 二 百 七 十 萬 平 方 呎 。  
 

地 點  物 業 用 途  
集 團 所  
佔 權 益  
(百 分 率 )

所 佔 樓

面 面 積
(平 方 呎 )

元 朗 丈 量 約 份 第 107 約 地 段 1927 號  住 宅 /商 場  100 2,333,000

東 半 山 司 徒 拔 道 內 地 段 8963 號  住 宅  100 181,000

粉 嶺 上 水 市 地 段 202 號  住 宅 /商 舖  100 140,000

港 島 東 筲 箕 灣 道 157 號  住 宅 /商 場  92 53,000

總 計    2,707,000

 
財 政 年 結 日 後 ， 集 團 再 購 入 兩 幅 住 宅 土 地 ， 將 發 展 為 優 質

中 小 型 住 宅 單 位 。 位 於 新 界 東 涌 的 臨 海 地 皮 ， 可 建 樓 面 面

積 一 百 四 十 萬 平 方 呎 ， 坐 擁 壯 麗 海 景 。 另 一 幅 位 於 將 軍 澳

市 中 心 的 地 皮 鄰 近 港 鐵 站 ， 樓 面 面 積 近 八 十 萬 平 方 呎 ， 將

與 集 團 毗 鄰 興 建 中 的 住 宅 及 綜 合 項 目 相 連 接 ， 為 整 體 發 展

帶 來 協 同 效 應 。  
 
按 地 盤 面 積 計 算 ， 集 團 亦 擁 有 逾 二 千 六 百 萬 平 方 呎 農 地 ，

大 部 分 位 於 新 界 現 有 或 計 劃 興 建 的 鐵 路 沿 線 ， 並 正 在 申 請

更 改 土 地 用 途 ， 有 數 幅 更 已 進 入 後 期 階 段 。 集 團 在 有 適 合

機 會 時 ， 會 透 過 不 同 途 徑 補 充 發 展 土 地 儲 備 。  
 

地 產 發 展  
 
香 港 住 宅 市 場 的 交 投 受 到 政 府 進 一 步 冷 卻 樓 市 措 施 及 收 緊

按 揭 貸 款 所 制 約 ， 然 而 不 少 利 好 因 素 仍 然 存 在 ， 當 中 包 括

低 按 揭 利 率 及 市 民 收 入 持 續 增 長 。 儘 管 二 手 市 場 的 成 交 於

近 月 出 現 放 緩 ， 一 手 市 場 的 銷 情 普 遍 不 俗 。 市 場 成 交 放 緩

的 情 況 乃 屬 自 然 調 整 ， 將 有 利 於 樓 市 健 康 持 續 發 展 。  
 
隨 著 大 部 分 短 線 炒 家 已 退 出 市 場 ， 市 場 需 求 主 要 來 自 真 正

用 家 及 長 線 投 資 者 ， 包 括 一 些 內 地 買 家 。 政 府 採 取 措 施 增

加 未 來 土 地 供 應 ， 應 可 為 集 團 地 產 業 務 帶 來 更 多 商 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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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回 顧 年 度 內 ， 集 團 在 物 業 預 售 市 場 取 得 超 卓 成 績 ， 售 出

或 預 售 的 香 港 物 業 總 值 由 上 年 度 港 幣 二 百 零 五 億 六 千 二 百

萬 元 ， 增 加 至 港 幣 三 百 六 十 八 億 九 千 七 百 萬 元 。 市 場 對 全

部 新 推 售 項 目 均 反 應 熱 烈 ， 包 括 位 於 雙 魚 河 的 天 巒 、 港 島

南 區 南 灣、元 朗 尚 豪 庭、青 山 公 路 的 星 堤 及 港 島 東 的 i U n i Q
譽 都 。 集 團 亦 出 售 部 分 非 核 心 寫 字 樓 ， 市 場 反 應 理 想 。 自

二 ○ 一 一 年 七 月 至 今 ， 住 宅 物 業 銷 情 保 持 暢 旺 ， 集 團 的 銷

售 額 已 超 過 港 幣 一 百 二 十 億 元 ， 主 要 來 自 西 九 龍 臨 海 豪 宅

瓏 璽 及 港 島 東 的 i U n i Q 譽 東 。  
 
集 團 發 展 多 類 型 的 優 質 項 目 ， 提 供 多 元 化 及 不 同 戶 型 ， 務

求 切 合 不 同 買 家 的 需 要 。 集 團 興 建 的 豪 華 住 宅 配 置 頂 級 用

料 及 設 備 ， 以 迎 合 高 檔 市 場 的 買 家 ， 同 時 亦 提 供 間 隔 實 用

及 服 務 完 善 的 中 小 型 單 位 ， 其 中 包 括 時 尚 精 品 住 宅 。 集 團

一 直 堅 持 優 越 質 素 ， 建 立 卓 越 品 牌 ， 提 升 發 展 項 目 的 邊 際

利 潤 ， 以 及 令 項 目 成 為 買 家 的 首 選 。  
 
集 團 於 年 內 在 香 港 落 成 的 項 目 共 七 個 ， 所 佔 樓 面 面 積 合 共

二 百 九 十 萬 平 方 呎 ， 其 中 二 百 三 十 萬 平 方 呎 為 住 宅 物 業 。  
 

項 目  地 點  物 業 用 途  
集 團 所  
佔 權 益  
(百 分 率 )

所 佔 樓

面 面 積
(平 方 呎 )

譽 ‧ 港 灣  新 蒲 崗 太 子 道 東 638 號  住 宅 /商 場  100 1,230,000
峻 弦  牛 池 灣 豐 盛 街 51 號  住 宅  100 775,000
南 灣  鴨 脷 洲 海 旁 道 8 號  住 宅 /商 舖  35 320,000
環 薈 中 心  長 沙 灣 永 康 街 77 號  工 業  100 254,000
卓 匯 中 心  長 沙 灣 青 山 道 483A 號  寫 字 樓  100 109,000
形 品  北 角 明 園 西 街 38 號  住 宅  100 87,000
泉 薈  元 朗 洪 水 橋 洪 元 路 88 號  住 宅  74 83,000

總 計     2,858,000
 

投 資 物 業  
 
過 去 一 年 ， 各 類 型 物 業 的 租 務 市 場 蓬 勃 。 企 業 擴 充 帶 動 對

優 質 寫 字 樓 的 殷 切 需 求 ； 而 內 地 旅 客 消 費 增 加 及 本 地 消 費

持 續 增 長 ， 也 有 利 對 商 舖 的 需 求 。 在 新 供 應 有 限 及 空 置 低

企 的 情 況 下 ， 寫 字 樓 及 商 舖 的 租 金 繼 續 向 上 。  



 - 5 -

集 團 在 香 港 擁 有 最 大 的 優 質 投 資 物 業 組 合 ， 合 共 二 千 七 百

七 十 萬 平 方 呎 ， 無 論 是 用 途 還 是 地 理 位 置 均 十 分 多 元 化 。

年 內 ， 集 團 收 租 物 業 組 合 的 出 租 率 增 加 至 逾 百 分 之 九 十

五 ， 整 體 租 金 收 入 有 所 上 升 。  
 
寫 字 樓  
 
國 際 金 融 中 心 及 環 球 貿 易 廣 場 奠 定 了 集 團 在 寫 字 樓 物 業 市

場 的 領 導 地 位 ， 集 團 在 本 港 擁 有 面 積 達 一 千 零 一 十 萬 平 方

呎 的 優 質 寫 字 樓 物 業 ， 較 五 年 前 的 六 百 八 十 萬 平 方 呎 顯 著

增 加 。 該 兩 個 旗 艦 項 目 包 括 甲 級 寫 字 樓 、 高 級 商 場 如 國 際

金 融 中 心 商 場 ， 以 及 世 界 級 酒 店 包 括 四 季 酒 店 和 麗 思 卡 爾

頓 酒 店 。 它 們 聳 立 於 維 多 利 亞 港 兩 岸 ， 組 成 雄 偉 的 維 港 門

廊 ， 成 為 香 港 的 獨 特 地 標 。  
 
國 際 金 融 中 心 保 持 接 近 全 部 租 出 。 憑 藉 坐 落 香 港 站 上 蓋 的

優 越 位 置 ， 享 有 遼 闊 維 港 海 景 ， 加 上 聲 譽 昭 著 ， 國 際 金 融

中 心 成 功 吸 引 著 名 國 際 金 融 機 構 及 企 業 進 駐 。 該 商 廈 已 經

成 為 本 港 的 標 記 ， 反 映 香 港 國 際 金 融 中 心 的 活 力 。  
 
位 於 九 龍 站 的 環 球 貿 易 廣 場 已 經 成 為 西 九 龍 全 新 商 貿 中 心

的 重 心 。 憑 藉 卓 越 質 素 、 高 規 格 設 計 、 優 越 位 置 及 完 善 設

施 ， 環 球 貿 易 廣 場 已 吸 引 眾 多 大 型 金 融 、 銀 行 及 專 業 機 構

進 駐 ， 寫 字 樓 已 經 接 近 全 部 租 出 。 位 於 環 球 貿 易 廣 場 一 百

樓 的 天 際 1 0 0 觀 景 台 及 一 百 零 一 樓 的 食 府 ， 坐 擁 全 港 環 迴

景 致 ， 將 成 為 城 中 熱 點 。  
 
集 團 位 於 新 興 商 業 地 區 的 寫 字 樓 項 目 ， 亦 成 為 區 內 優 質 商

廈 的 指 標 。 創 紀 之 城 成 功 帶 動 東 九 龍 轉 型 為 新 商 業 區 ， 年

內 錄 得 令 人 滿 意 的 租 務 表 現 。 九 龍 貿 易 中 心 一 期 已 接 近 全

部 租 出 ， 租 戶 來 自 國 際 物 流 、 電 子 及 電 訊 企 業 。 該 項 目 擁

有 方 便 的 交 通 網 絡 連 接 機 場 、 貨 櫃 碼 頭 及 邊 境 。 新 建 成 的

空 調 行 人 天 橋 更 接 駁 鄰 近 港 鐵 站 ， 增 強 這 座 商 廈 的 競 爭

力 。 集 團 正 興 建 樓 面 面 積 逾 五 十 萬 平 方 呎 的 九 龍 貿 易 中 心

二 期 ， 預 計 於 二 ○ 一 三 年 初 落 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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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 場  
 
集 團 亦 是 本 港 擁 有 最 大 商 場 網 絡 的 地 產 商 之 一 ， 商 場 面 積

合 共 一 千 萬 平 方 呎 。 最 近 落 成 的 商 場 為 剛 於 今 年 八 月 開 幕

的 M i k i k i ， 面 積 逾 二 十 萬 平 方 呎 ， 已 接 近 全 部 租 出 。 商 場

的 時 尚 室 內 設 計 ， 精 心 安 排 的 商 戶 租 合 ， 為 顧 客 特 別 是 年

輕 消 費 者 帶 來 愉 快 購 物 體 驗 。 當 鄰 近 的 世 界 級 啟 德 郵 輪 碼

頭 啟 用 後 ， 更 會 為 M i k i k i 增 添 吸 引 力 。  
 
集 團 憑 著 自 一 九 八 ○ 年 代 中 期 發 展 及 營 運 沙 田 新 城 市 廣 場

等 區 域 購 物 商 場 的 成 功 經 驗 和 優 勢 ， 正 在 毗 鄰 港 鐵 元 朗 站

建 構 新 一 個 區 域 購 物 及 娛 樂 中 心 Y O H O  M a l l 。 該 商 場 面 積

達 一 百 萬 平 方 呎 ， 將 包 括 一 個 興 建 中 逾 四 十 七 萬 平 方 呎 的

全 新 商 場 和 兩 個 鄰 近 商 場 。 此 地 標 項 目 勢 將 吸 引 新 界 西 特

別 是 年 輕 人 的 購 買 力 ， 亦 可 吸 納 日 益 增 長 的 內 地 旅 客 消

費 。 該 項 目 將 引 入 多 元 化 的 著 名 商 號 包 括 國 際 時 尚 服 裝 、

潮 流 配 飾 、 最 新 電 子 產 品 及 高 級 餐 廳 。 其 匯 聚 時 尚 、 活 力

及 具 國 際 魅 力 的 特 色 ， 將 開 創 業 內 新 趨 勢 。  
 
集 團 正 於 港 鐵 屯 門 站 興 建 面 積 約 二 十 七 萬 平 方 呎 的 商 場 ，

工 程 進 度 良 好 ， 預 計 於 二 ○ 一 二 年 底 竣 工 。 該 商 場 將 為 年

輕 中 產 顧 客 提 供 嶄 新 購 物 體 驗 。 市 場 對 預 租 活 動 反 應 理

想 ， 憑 藉 突 出 的 市 場 定 位 及 優 越 位 置 ， 該 商 場 將 成 為 區 內

的 購 物 消 閑 熱 點 。  
 
為 迎 合 顧 客 不 斷 轉 變 的 品 味 及 喜 好 ， 集 團 透 過 翻 新 商 場 、

調 整 商 舖 及 租 戶 組 合 ， 以 及 舉 辦 市 場 推 廣 活 動 ， 積 極 提 升

商 場 的 競 爭 力 。 東 九 龍 A P M 正 分 階 段 進 行 翻 新 工 程 ， 為 年

輕 顧 客 提 供 更 吸 引 及 寬 敞 的 購 物 環 境 。 國 際 金 融 中 心 商 場

今 年 內 已 優 化 租 戶 及 商 舖 組 合 ， 引 入 最 新 國 際 品 牌 。 集 團

還 推 出 各 種 創 新 的 市 場 推 廣 活 動 ， 包 括 網 上 推 廣 及 針 對 內

地 旅 客 而 設 的 購 物 團 ， 以 刺 激 商 場 的 人 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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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 宅 及 服 務 式 套 房 酒 店  
 
集 團 旗 下 的 優 質 住 宅 及 服 務 式 套 房 酒 店 亦 取 得 令 人 鼓 舞 的

租 務 表 現 。 香 港 站 的 四 季 匯 及 九 龍 站 的 港 景 匯 ， 憑 藉 優 越

位 置 及 頂 級 服 務 ， 吸 引 來 自 世 界 各 地 的 旅 客 入 住 ， 出 租 率

約 百 分 之 九 十 。 集 團 透 過 S i g n a t u r e  H o m e s 出 租 的 豪 宅 單

位 ， 包 括 中 半 山 帝 景 園 及 港 島 南 區 浪 琴 園 ， 出 租 率 均 逾 百

分 之 九 十 。  
 

內 地 地 產 業 務  
土 地 儲 備  
 
集 團 在 內 地 增 添 樓 面 面 積 達 五 百 六 十 萬 平 方 呎 的 土 地 儲

備 ， 主 要 新 增 的 土 地 包 括 位 於 杭 州 之 江 度 假 區 的 一 百 九 十

萬 平 方 呎 高 級 住 宅 項 目 百 分 之 四 十 權 益 ， 以 及 上 海 閔 行 綜

合 項 目 的 百 分 之 三 十 五 權 益 。 閔 行 項 目 位 處 區 域 性 交 通 樞

紐 莘 莊 站 上 蓋 ， 包 括 高 級 住 宅 、 商 場 、 優 質 寫 字 樓 及 五 星

級 酒 店 ， 面 積 合 共 逾 四 百 萬 平 方 呎 。  
 
按 所 佔 樓 面 面 積 計 算 ， 集 團 於 二 ○ 一 一 年 六 月 在 內 地 的 土

地 儲 備 達 八 千 六 百 一 十 萬 平 方 呎 ， 包 括 七 千 八 百 六 十 萬 平

方 呎 的 發 展 中 物 業 ， 其 中 逾 百 分 之 七 十 五 為 高 級 住 宅 及 服

務 式 住 宅 ， 其 餘 為 優 質 物 業 包 括 寫 字 樓 、 商 場 及 酒 店 。 另

有 七 百 五 十 萬 平 方 呎 為 已 落 成 投 資 物 業 ， 主 要 是 位 於 上 海

和 北 京 黃 金 地 段 的 優 質 寫 字 樓 及 商 場 。  
 
地 產 發 展  
 
內 地 調 控 措 施 持 續 ， 主 要 城 市 的 住 宅 市 場 交 投 亦 明 顯 放

緩 ， 樓 價 也 見 偏 軟 。 然 而 ， 不 少 二 、 三 線 城 市 的 交 投 於 年

內 亦 維 持 活 躍 。 預 期 新 一 輪 調 控 樓 市 措 施 ， 尤 其 是 將 購 房

限 制 擴 展 至 二 、 三 線 城 市 ， 會 令 相 關 住 宅 銷 售 減 慢 ， 但 長

遠 而 言 這 些 措 施 將 有 助 樓 市 持 續 健 康 發 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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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 管 市 場 環 境 充 滿 挑 戰 ， 集 團 仍 繼 續 憑 藉 在 香 港 發 展 地 產

的 專 長 ， 在 內 地 興 建 高 級 住 宅 項 目 。 年 內 集 團 在 內 地 有 滿

意 的 物 業 銷 售 成 績 ， 銷 售 收 益 總 值 逾 港 幣 二 十 億 元 ， 包 括

來 自 廣 州 玖 瓏 湖 二 期 的 銷 售 收 入 。 買 家 普 遍 讚 賞 集 團 項 目

的 卓 越 質 素 及 設 計 。  
 
集 團 於 年 內 在 內 地 落 成 的 項 目 共 七 個 ， 所 佔 樓 面 面 積 合 共

五 百 六 十 萬 平 方 呎 ， 其 中 三 百 六 十 萬 平 方 呎 為 作 銷 售 用 途

的 住 宅 物 業 。  
 

 
項 目  

 
地 點  

 
物 業 用 途

集 團 所

佔 權 益
（百分率）

所 佔 樓

面 面 積
（平方呎）

上 海 國 金 中 心 第 二 期  上 海 陸 家 嘴 世 紀 大 道

8 號  
寫 字 樓  100 1,326,000

花 都 ‧ 凱 旋 門  廣 州 花 都 三 東 大 道  住 宅  95 1,090,000
悅 城 第 一 期 A 成 都 雙 流 縣  住 宅  91 1,055,000
玖 瓏 湖 第 一 期  廣 州 花 都 九 龍 湖 社 區  住 宅  60 772,000
上 海 環 貿 廣 場 第 一 期  上 海 淮 海 中 路 999 號  寫 字 樓  100 666,000
太 湖 國 際 社 區 第 三 期  無 錫 太 湖 新 城  住 宅  40 559,000
奕 翠 明 湖  中 山 市 中 山 五 路  住 宅  合 作 發 展  139,000

總 計     5,607,000

 

投 資 物 業  
 
由 於 企 業 需 求 增 加 ， 內 地 主 要 城 市 的 甲 級 寫 字 樓 租 金 穩 步

向 上 。 市 場 對 優 質 商 舖 的 需 求 亦 持 續 攀 升 。  
 
年 內 ， 集 團 來 自 內 地 物 業 的 租 金 收 入 增 長 理 想 ， 平 均 租 金

錄 得 升 幅 ， 新 落 成 投 資 物 業 特 別 是 上 海 國 金 中 心 的 租 金 收

入 帶 來 新 的 貢 獻 。 上 海 國 金 中 心 第 二 期 及 上 海 環 貿 廣 場 第

一 期 最 近 落 成 ， 強 化 了 集 團 在 內 地 市 場 的 位 置 及 優 質 品 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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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海 國 金 中 心 位 於 浦 東 陸 家 嘴 金 融 商 貿 區 的 核 心 ， 直 接 接

駁 地 鐵 站 。 隨 著 第 一 座 的 租 務 表 現 理 想 ， 面 積 達 一 百 三 十

萬 平 方 呎 的 第 二 座 已 於 最 近 落 成 ， 其 頂 級 定 位 吸 引 國 際 企

業 及 金 融 機 構 進 駐 。 上 海 國 金 中 心 商 場 已 接 近 全 部 租 出 ，

提 供 一 系 列 名 牌 商 戶 及 高 尚 食 肆 ， 人 流 不 斷 上 升 。 項 目 最

後 一 期 包 括 面 積 達 四 十 一 萬 三 千 平 方 呎 的 豪 華 酒 店 服 務 式

套 房 國 金 匯 ， 以 及 上 海 國 金 中 心 商 場 第 二 期 的 十 八 萬 平 方

呎 商 舖 ， 於 二 ○ 一 二 年 完 工 後 ， 將 標 誌 著 上 海 國 金 中 心 綜

合 項 目 全 面 落 成 。  
 
上 海 環 貿 廣 場 是 集 團 另 一 個 主 要 項 目 ， 位 於 浦 西 核 心 區 及

匯 聚 三 條 幹 線 的 地 鐵 站 上 蓋 。 新 落 成 的 第 一 座 提 供 逾 六 十

萬 平 方 呎 寫 字 樓 樓 面 ， 專 業 機 構 及 跨 國 企 業 對 其 樓 面 的 租

用 需 求 殷 切 ， 預 期 整 座 寫 字 樓 可 於 十 二 個 月 內 全 部 租 出 ，

第 二 座 寫 字 樓 建 築 工 程 亦 快 將 動 工 。 優 質 環 貿 A P M 商 場 面

積 達 一 百 三 十 萬 平 方 呎 ， 前 期 市 務 推 廣 情 況 令 人 鼓 舞 。 該

商 場 的 整 體 概 念 與 香 港 的 A P M 相 似 ， 將 提 供 時 尚 尊 貴 的 店

舖 ， 並 引 入 夜 行 購 物 娛 樂 概 念 ， 計 劃 於 二 ○ 一 二 年 底 開 幕 。 
 
位 於 上 海 閔 行 莘 莊 站 上 蓋 的 綜 合 發 展 項 目 包 括 面 積 達 一 百

八 十 萬 平 方 呎 的 區 域 商 場 。 集 團 持 有 該 項 目 百 分 之 三 十 五

權 益 ， 其 優 越 位 置 將 大 大 提 高 其 對 消 費 者 的 吸 引 力 。 此 項

目 連 同 其 他 在 建 中 的 商 場 將 加 強 集 團 在 內 地 商 場 的 網 絡 。  
 
上 海 中 環 廣 場 年 內 錄 得 高 出 租 率 。 位 於 王 府 井 的 北 京 A P M
為 市 內 著 名 購 物 及 娛 樂 中 心 。 該 商 場 進 行 重 新 定 位 ， 並 優

化 商 戶 組 合 ， 引 進 多 元 化 國 際 名 店 及 食 肆 ， 務 求 為 顧 客 帶

來 全 新 體 驗 。  
 

其 他 業 務  
 
酒 店  
 
隨 著 區 內 的 遊 客 及 商 務 旅 客 迅 速 增 加 ， 集 團 的 酒 店 網 絡 持

續 擴 展 。 集 團 現 時 在 中 港 兩 地 擁 有 超 過 七 間 酒 店 ， 以 所 佔

權 益 計 算 ， 共 提 供 逾 三 千 一 百 間 客 房 ， 相 較 五 年 前 大 概 四

間 酒 店 提 供 一 千 八 百 間 客 房 有 所 增 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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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 團 旗 下 在 香 港 的 酒 店 於 年 內 亦 表 現 理 想 ， 四 季 酒 店 、 香

港 W 酒 店 、 帝 苑 、 帝 京 、 帝 都 及 帝 景 酒 店 的 入 住 率 平 均 超

過 百 分 之 九 十 ， 房 價 亦 錄 得 雙 位 數 字 增 幅 。  
 
位 於 九 龍 站 的 香 港 麗 思 卡 爾 頓 酒 店 自 今 年 五 月 隆 重 開 幕

後 ， 業 務 表 現 理 想 。 該 酒 店 是 全 球 位 處 樓 層 最 高 的 酒 店 ，

坐 擁 居 高 臨 下 的 璀 璨 城 市 景 致 ， 較 其 他 本 地 豪 華 酒 店 擁 有

獨 特 優 勢 ， 旗 下 的 餐 廳 亦 迅 即 成 為 城 中 知 名 食 府 。 集 團 旗

下 上 海 浦 東 麗 思 卡 爾 頓 酒 店 於 去 年 開 業 ， 憑 著 獨 特 設 計 及

卓 越 服 務 ， 開 創 上 海 酒 店 業 新 標 準 。 過 去 一 年 ， 該 酒 店 的

收 入 及 入 住 率 均 有 上 升 。  
 
集 團 將 會 繼 續 增 添 新 的 優 質 酒 店 。 在 香 港 ， 位 於 港 鐵 將 軍

澳 站 上 蓋 的 皇 冠 假 日 酒 店 及 智 選 假 日 酒 店 ， 計 劃 於 二 ○ 一

二 年 底 前 開 業 。 在 內 地 方 面 ， 集 團 在 多 個 主 要 城 市 正 在 發

展 中 的 綜 合 項 目 亦 包 括 優 質 酒 店 。 這 些 新 酒 店 項 目 有 助 提

高 集 團 經 常 性 收 入 ， 同 時 加 強 在 中 港 兩 地 集 團 酒 店 業 務 的

品 牌 。  

 
電 訊 及 資 訊 科 技  
 
數 碼 通  
 
數 碼 通 充 分 掌 握 業 內 持 續 科 技 革 新 的 機 遇 ， 成 功 從 同 業 競

爭 中 脫 穎 而 出 ， 用 戶 人 數 及 平 均 每 戶 收 入 均 持 續 上 升 ， 加

上 服 務 收 益 增 長 穩 健 ， 令 溢 利 大 幅 增 加 。 數 碼 通 將 繼 續 致

力 提 供 卓 越 的 網 絡 質 素 、 出 色 、 獨 特 及 體 貼 的 客 戶 服 務 ，

強 化 領 導 市 場 的 優 勢 。 集 團 對 數 碼 通 的 前 景 充 滿 信 心 ， 並

將 繼 續 持 有 該 公 司 的 股 權 作 長 線 投 資 。  
 
新 意 網  
 
新 意 網 於 年 內 的 收 益 及 經 營 溢 利 進 一 步 增 長 。 互 聯 優 勢 繼

續 強 化 其 在 香 港 中 立 數 據 中 心 市 場 的 主 導 地 位 ， 並 取 得 理

想 出 租 率 。 新 意 網 來 年 將 憑 藉 過 往 的 成 功 經 驗 及 穩 健 的 財

務 實 力 ， 進 一 步 發 展 其 核 心 業 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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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 建 及 其 他 業 務  
 
集 團 透 過 多 家 附 屬 公 司 及 合 資 公 司 在 香 港 經 營 基 建 及 運 輸

業 務 ， 獲 得 穩 定 的 經 常 性 收 入 。 威 信 集 團 的 業 務 表 現 持 續

理 想 ， 三 號 幹 線 （ 郊 野 公 園 段 ） 的 交 通 流 量 及 收 益 保 持 穩

健 。 機 場 空 運 中 心 的 業 務 則 受 惠 於 航 空 貨 運 復 甦 ， 而 內 河

碼 頭 的 吞 吐 量 亦 保 持 穩 定 。  
 
集 團 財 務  
 
集 團 奉 行 審 慎 的 財 務 管 理 策 略 ， 維 持 低 借 貸 水 平 。 來 自 租

金 收 入 及 物 業 銷 售 的 大 量 現 金 流 ， 使 淨 債 項 與 股 東 權 益 比

率 處 於 百 分 之 十 七 點 一 。  
 
集 團 於 二 ○ 一 一 年 四 月 籌 組 一 項 港 幣 一 百 六 十 七 億 五 千 萬

元 的 定 期 / 循 環 銀 團 貸 款 ， 為 期 五 年 ， 貸 款 息 率 優 惠 ； 是 項

銀 團 貸 款 是 配 合 集 團 政 策 ， 確 保 擁 有 充 裕 已 承 諾 的 備 用 銀

行 信 貸 ， 作 為 業 務 拓 展 之 用 。 集 團 於 年 內 透 過 歐 洲 中 期 票

據 發 行 機 制 ， 發 行 港 幣 二 十 二 億 六 千 萬 元 及 三 億 美 元 的 債

券 ， 為 期 十 年 。 集 團 首 次 發 行 為 期 十 五 年 的 債 券 ， 總 額 港

幣 四 億 五 千 萬 元 。 集 團 將 繼 續 物 色 機 會 ， 延 長 債 務 組 合 的

年 期 及 在 債 券 市 場 開 拓 資 金 來 源 。  
 
集 團 並 無 參 與 任 何 投 機 性 衍 生 工 具 或 結 構 性 產 品 的 交 易 。

集 團 大 部 分 資 產 及 融 資 均 以 港 元 為 單 位 ， 故 此 外 匯 風 險 很

少 。  
 
集 團 憑 藉 雄 厚 財 務 實 力 及 市 場 領 導 地 位 ， 分 別 獲 穆 迪 及 標

準 普 爾 給 予 A 1 級 和 A + 級 ， 前 景 評 級 均 為 穩 定 ， 繼 續 獲 得

香 港 地 產 發 展 商 之 中 最 高 的 信 貸 評 級 。  

 
顧 客 服 務  
 
為 顧 客 提 供 卓 越 服 務 是 集 團 其 中 一 個 優 質 標 誌 。 集 團 向 來

積 極 提 升 服 務 質 素 ， 亦 對 顧 客 的 意 見 非 常 重 視 ， 致 力 透 過

家 訪 及 調 查 等 不 同 渠 道 ， 搜 集 市 場 對 集 團 項 目 的 意 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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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 團 互 聯 網 站 是 其 中 一 個 與 顧 客 互 動 溝 通 的 渠 道 。 最 近 網

站 進 行 革 新 ， 除 增 加 資 訊 內 容 外 ， 更 加 強 互 動 元 素 和 增 設

分 享 功 能 ， 令 瀏 覽 更 為 容 易 方 便 。  

 

集 團 成 立 新 地 會 至 今 已 有 十 五 年 ， 會 員 人 數 超 過 三 十 萬

名 。 新 地 會 透 過 提 供 置 業 相 關 服 務 ， 例 如 安 排 會 員 優 先 參

觀 集 團 旗 下 最 新 樓 盤 示 範 單 位 及 提 供 置 業 優 惠 計 劃 ， 有 效

促 進 雙 向 溝 通 渠 道 ， 並 與 會 員 和 潛 在 顧 客 建 立 長 遠 關 係 。  

 

集 團 旗 下 物 業 管 理 公 司 康 業 和 啟 勝 ， 悉 力 為 轄 下 住 宅 、 寫

字 樓 及 商 場 提 供 一 流 服 務 ， 並 安 排 前 線 員 工 接 受 全 面 的 專

業 培 訓 。 為 緊 貼 數 碼 時 代 的 發 展 ， 兩 間 公 司 已 在 部 分 新 項

目 推 出 手 機 應 用 程 式 ， 藉 此 強 化 服 務 水 平 。  

 
企 業 管 治  
 
集 團 致 力 維 持 高 水 平 的 企 業 管 治 ， 並 經 常 檢 討 程 序 安 排 ，

確 保 集 團 在 企 業 管 治 領 域 上 處 於 前 列 位 置 。  
 
集 團 擁 有 有 效 率 的 董 事 局 ， 透 過 執 行 、 審 核 、 薪 酬 及 提 名

委 員 會 ， 確 保 完 整 匯 報 制 度 、 充 足 內 部 監 控 、 完 善 問 責 機

制 及 適 時 發 放 公 司 資 訊 ， 為 股 東 及 公 司 爭 取 最 佳 利 益 。  
 
集 團 在 企 業 管 治 方 面 的 努 力 備 受 投 資 界 認 同 ， 於 年 內 獲 頒

多 個 本 地 和 海 外 獎 項 ， 包 括 《 F i n a n c e A s i a 》 雜 誌 頒 發 亞 洲

最 佳 地 產 公 司 、 香 港 最 佳 管 理 公 司 及 最 佳 企 業 管 治 大 獎 。

集 團 亦 獲 《 T h e  A s s e t 》 雜 誌 頒 發 亞 洲 企 業 白 金 獎 、 獲

《 A s i a m o n e y 》 雜 誌 評 為 亞 洲 最 佳 企 業 管 治 公 司 ， 並 獲

《 E u r o m o n e y 》 雜 誌 頒 發 最 佳 企 業 管 治 獎 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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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 業 社 會 責 任  
 
集 團 致 力 實 踐 可 持 續 發 展 ， 以 貫 徹 「 以 心 建 家 」 理 念 ， 亦

符 合 為 顧 客 興 建 優 質 居 所 的 宗 旨 ， 同 時 履 行 企 業 社 會 責

任 ， 建 設 更 美 好 的 香 港 。  
 
集 團 將 環 保 元 素 融 入 物 業 的 設 計 、 建 築 和 管 理 環 節 ， 在 商

廈 及 屋 苑 積 極 推 動 節 約 能 源 、 廢 物 循 環 再 造 和 廚 餘 減 量 的

計 劃 ， 以 推 動 員 工 、 住 戶 和 公 眾 關 注 環 保 。  
 
集 團 設 立 「 以 心 建 家 送 暖 行 動 」 計 劃 ， 為 遇 上 緊 急 事 故 或

意 外 的 人 士 及 家 庭 提 供 即 時 支 援 。 集 團 鼓 勵 員 工 參 與 社 會

服 務 ， 透 過 人 數 達 一 千 八 百 人 的 「 新 地 義 工  T e a m  力 量 」

幫 助 有 需 要 社 群 ， 備 受 各 界 嘉 許 。 集 團 亦 參 與 不 同 社 區 活

動 ， 推 動 和 諧 社 會 。  
 
「 新 地 開 心 閱 讀 」 計 劃 繼 續 舉 辦 活 動 推 廣 閱 讀 ， 包 括 深 受

歡 迎 的 年 輕 作 家 創 作 比 賽 、 免 費 文 化 雜 誌 及 贊 助 兒 童 參 觀

書 展 。 集 團 透 過 獎 學 金 計 劃 ， 資 助 香 港 和 內 地 優 才 生 於 本

地 及 海 外 進 修 ， 新 鴻 基 地 產 郭 氏 基 金 亦 於 內 地 多 間 大 學 設

有 獎 學 金 。  
 
集 團 目 前 的 員 工 人 數 超 過 三 萬 五 千 名 ， 除 積 極 招 募 優 秀 人

才 外 ， 並 為 現 有 各 職 級 員 工 提 供 全 面 培 訓 課 程 ， 包 括 海 外

進 修 計 劃 。 員 工 子 女 更 可 受 惠 於 「 新 地 集 團 員 工 子 女 本 科

獎 學 金 」 ， 獲 資 助 升 讀 大 學 課 程 ， 亦 可 參 與 集 團 贊 助 員 工

子 女 海 外 升 學 交 流 的 計 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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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 望  
 
環 球 經 濟 在 來 年 將 繼 續 面 對 種 種 挑 戰 。 歐 洲 主 權 債 務 危 機

持 續 ， 美 國 衰 退 隱 憂 揮 之 不 去 ， 加 上 其 信 貸 評 級 下 調 的 影

響 仍 是 後 市 的 關 鍵 因 素 。 環 球 金 融 市 場 動 盪 ， 以 及 新 興 經

濟 體 系 的 通 脹 情 況 ， 亦 備 受 市 場 關 注 。 然 而 ， 美 國 聯 儲 局

在 今 後 兩 年 間 實 施 近 乎 零 的 利 率 政 策 ， 加 上 其 他 大 部 分 已

發 展 國 家 亦 處 於 一 個 低 息 環 境 ， 預 期 可 為 環 球 經 濟 帶 來 支

持 。  
 
在 繼 續 推 行 調 控 政 策 的 環 境 下 ， 內 地 經 濟 增 幅 預 期 將 略 為

放 緩 ， 但 增 長 率 相 較 國 際 平 均 仍 屬 高 水 平 。 預 期 中 央 政 府

能 採 取 適 當 應 對 措 施 ， 妥 善 處 理 包 括 通 脹 及 外 圍 經 濟 疲 弱

所 帶 來 的 挑 戰 。 雖 然 內 地 實 施 嚴 厲 的 限 制 購 房 措 施 ， 令 住

宅 市 場 的 經 營 環 境 充 滿 挑 戰 ， 但 集 團 對 內 地 的 長 遠 前 景 依

然 滿 有 信 心 。  
 
儘 管 外 圍 環 境 極 具 挑 戰 ， 預 期 香 港 經 濟 的 基 本 因 素 仍 會 保

持 良 好 。 穩 健 的 本 地 需 求 ， 以 及 蓬 勃 的 旅 客 消 費 ， 均 為 本

港 經 濟 增 長 的 主 要 動 力 。 最 近 中 央 政 府 宣 布 多 項 有 利 香 港

的 政 策 ， 對 香 港 經 濟 發 展 前 景 肯 定 有 莫 大 幫 助 ， 尤 其 是 加

強 及 深 化 香 港 作 為 人 民 幣 離 岸 中 心 ， 將 會 為 香 港 未 來 長 遠

發 展 帶 來 正 面 影 響 。 本 港 正 處 於 實 質 負 利 率 時 代 ， 通 脹 攀

升 ， 市 民 收 入 持 續 增 長 ， 以 及 內 地 買 家 的 需 求 ， 均 有 利 住

宅 市 場 的 發 展 。 然 而 ， 近 期 政 府 的 相 關 政 策 措 施 及 其 可 能

的 變 動 ， 或 會 影 響 香 港 住 宅 市 場 。 從 中 長 期 而 言 ， 政 府 增

加 土 地 供 應 以 提 高 未 來 住 宅 落 成 量 ， 將 有 助 住 宅 市 場 健 康

發 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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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 團 透 過 嶄 新 設 計 、 實 用 間 隔 及 完 善 設 施 ， 為 置 業 人 士 提

供 一 流 服 務 和 優 質 產 品 ， 強 化 市 場 領 導 地 位 及 增 強 競 爭 優

勢 ， 可 推 動 集 團 在 香 港 的 地 產 業 務 持 續 增 長 。 集 團 會 適 時

透 過 各 種 不 同 方 式 增 添 土 地 儲 備 ， 尤 其 是 在 市 場 有 更 多 土

地 供 應 的 時 候 。  
 
集 團 將 會 繼 續 在 中 港 兩 地 推 售 新 項 目 。 主 要 香 港 住 宅 項 目

為 坐 落 於 將 軍 澳 市 中 心 的 優 質 項 目 天 晉 ； 港 鐵 屯 門 站 上 蓋

高 級 住 宅 項 目 的 第 一 期 ； 九 龍 的 豪 宅 項 目 昇 御 門 ； 以 及 元

朗 東 的 低 密 度 項 目 。 至 於 內 地 方 面 ， 預 計 推 售 的 主 要 住 宅

項 目 包 括 位 於 陸 家 嘴 並 可 盡 覽 上 海 外 灘 美 景 的 豪 宅 濱 江 凱

旋 門 第 一 期 ； 蘇 州 湖 濱 四 季 第 一 期 的 湖 畔 洋 房 ； 還 有 廣 州

的 獵 德 項 目 第 一 期 及 玖 瓏 湖 第 二 期 其 餘 批 次 。  
 
集 團 在 中 港 兩 地 的 租 金 收 入 預 期 會 持 續 向 好 。 在 同 事 的 不

斷 努 力 及 正 面 的 租 務 市 場 環 境 下 ， 集 團 旗 下 整 體 投 資 物 業

組 合 的 租 金 收 入 將 可 上 升 。 集 團 將 會 繼 續 發 展 新 投 資 物

業 ， 尤 其 是 優 質 購 物 商 場 ， 加 上 續 租 租 金 上 調 ， 以 及 租 戶

較 佳 的 業 務 表 現 ， 都 會 令 經 常 性 收 入 進 一 步 提 升 。 在 香 港

方 面 ， 發 展 中 的 新 界 西 Y O H O  M a l l 於 二 ○ 一 四 年 開 業 後 ，

將 成 為 可 媲 美 新 城 市 廣 場 的 區 域 購 物 及 娛 樂 中 心 ， 進 一 步

提 升 集 團 在 商 場 業 內 的 領 導 地 位 。 在 內 地 方 面 ， 集 團 旗 下

商 場 組 合 將 繼 續 擴 展 ， 新 添 項 目 包 括 位 於 上 海 環 貿 廣 場 並

將 於 二 ○ 一 二 年 開 幕 的 環 貿 A P M 及 上 海 國 金 中 心 商 場 二

期 ， 將 有 助 集 團 在 中 港 兩 地 建 立 強 大 的 商 場 網 絡 。  
 
集 團 會 繼 續 透 過 定 期 翻 新 商 場 及 持 續 檢 討 租 戶 及 商 舖 的 組

合 ， 提 高 旗 下 在 香 港 及 內 地 的 商 場 競 爭 力 。 在 香 港 方 面 ，

集 團 會 繼 續 在 商 場 舉 辦 針 對 特 定 客 群 的 市 場 推 廣 活 動 ， 並

切 合 內 地 旅 客 的 需 要 ， 以 吸 引 人 流 及 刺 激 顧 客 消 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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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 團 旗 下 酒 店 組 合 將 會 逐 步 擴 展 ， 在 未 來 三 至 四 年 內 將 有

數 間 酒 店 落 成 ， 以 所 佔 權 益 計 算 ， 共 提 供 超 過 八 百 間 客 房 。

該 等 酒 店 均 屬 於 綜 合 發 展 項 目 的 一 部 分 ， 並 位 於 香 港 及 內

地 主 要 城 市 的 理 想 位 置 ， 預 期 集 團 來 自 酒 店 業 務 的 收 入 可

持 續 穩 步 增 長 。  
 
集 團 會 通 過 提 高 資 產 流 轉 及 經 常 性 收 入 ， 以 令 中 港 兩 地 皆

能 達 致 物 業 銷 售 及 投 資 物 業 租 金 均 衡 收 益 的 目 標 。 在 內 地

方 面 ， 長 遠 而 言 ， 隨 著 位 於 主 要 城 市 的 全 新 綜 合 發 展 項 目

陸 續 落 成 ， 集 團 的 內 地 投 資 物 業 組 合 將 可 進 一 步 增 強 。 當

綜 合 發 展 項 目 上 海 國 金 中 心 和 上 海 環 貿 廣 場 全 面 竣 工 後 ，

將 可 提 升 集 團 在 內 地 房 地 產 市 場 的 地 位 及 其 優 質 品 牌 。 集

團 會 在 內 地 維 持 選 擇 性 的 投 資 策 略 ， 並 掌 握 良 好 時 機 ， 集

中 在 北 京 、 上 海 、 廣 州 及 深 圳 等 重 點 城 市 發 展 。  
 
基 於 以 上 集 團 的 有 利 因 素 ， 如 無 不 可 預 測 情 況 ， 預 期 集 團

的 業 績 於 下 個 財 政 年 度 將 有 滿 意 表 現 。  
 

 

董 事 及 致 謝  
 

本 人 自 二 ○ ○ 八 年 五 月 起 出 任 公 司 主 席 ， 將 於 二 ○ 一 一 年

十 二 月 八 日 的 股 東 週 年 大 會 上 退 任 ， 以 處 理 個 人 及 家 庭 事

務 。 董 事 局 已 委 任 郭 炳 江 先 生 及 郭 炳 聯 先 生 於 股 東 週 年 大

會 結 束 後 出 任 公 司 的 聯 席 主 席 ， 並 繼 續 擔 任 董 事 總 經 理 及

執 行 董 事 之 職 。 他 們 均 於 集 團 服 務 逾 三 十 年 ， 並 於 過 去 二

十 年 擔 任 公 司 副 主 席 及 董 事 總 經 理 ， 本 人 有 信 心 此 任 命 將

符 合 公 司 最 佳 的 長 遠 利 益 。  

 
本 公 司 非 執 行 董 事 盧 超 駿 先 生 將 於 股 東 週 年 大 會 上 輪 值 告

退 ， 並 不 尋 求 膺 選 連 任 本 公 司 董 事 。 盧 先 生 自 一 九 七 五 年

起 出 任 公 司 董 事 ， 對 集 團 的 成 長 與 發 展 貢 獻 良 多 。 本 人 謹

此 對 盧 先 生 多 年 來 對 本 集 團 的 寶 貴 貢 獻 衷 心 致 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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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人 對 在 過 去 三 年 出 任 公 司 主 席 一 職 感 到 十 分 榮 幸 ， 謹 藉

此 機 會 對 董 事 局 各 成 員 的 英 明 領 導 及 支 持 ， 以 及 全 體 員 工

努 力 不 懈 投 入 工 作 ， 深 表 謝 意 。  
 
 
 
鄺 肖 卿  

主 席  

 

香 港 ， 二 ○ 一 一 年 九 月 十 五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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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 告 
 
新鴻基地產發展有限公司董事局公佈截至二Ｏ一一年六月三十日止年度之經審核綜合業績

如下，並附列二Ｏ一Ｏ年度之比較數字：- 
 
綜合收益表 
截至二Ｏ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 
(以港幣百萬元計) 

  
說明 二Ｏ一一年  

〈重列〉 
二Ｏ一Ｏ年

收入 2(a) 62,553  33,211
銷售成本  (37,259)  (17,142)
毛利  25,294  16,069
其他收益  574  663
銷售及推銷費用  (2,498)  (1,408)
行政費用  (2,004)  (1,482)
未計入投資物業之公平價值變動 

的營業溢利 
 

2(a) 21,366  13,842
投資物業之公平價值增加  25,070  16,469
已計入投資物業之公平價值變動 
   的營業溢利 

 
 

 
46,436 

 
30,311

財務支出  (1,095)  (670)
財務收入  62  31
淨財務支出 3 (1,033)  (639)
所佔業績 (已包括扣除遞延稅項後之所佔投資物業 

    公平價值增加港幣四十六億九千六百萬元 

(二Ｏ一Ｏ年〈重列〉: 港幣二十八億八千五百萬元)) : 

   

    聯營公司  171  232
    共同控制公司  10,573  5,029
 2(a) & 6(b) 10,744  5,261
稅前溢利 4 56,147  34,933
稅項 5 (7,359)  (4,292)
本年度溢利 2(a) 48,788  30,641

應佔:     
公司股東  48,097  30,039
非控股權益  691  602

  48,788  30,641
股息     

已派發中期股息每股港幣九角五仙    
       (二Ｏ一Ｏ年 : 每股港幣八角五仙)  2,442  2,180

建議派發末期股息每股港幣二元四角    
       (二Ｏ一Ｏ年 : 每股港幣一元八角五仙)  6,168  4,755
  8,610  6,935

(以港幣為單位)     
公司股東應佔每股溢利 

(賬目所示每股溢利) 
6(a)   

基本及攤薄後  $18.71  $11.71 
每股溢利 (不包括扣除遞延稅項後 

之投資物業公平價值變動)                                    
(每股基礎溢利) 

 
6(b) 

   

基本及攤薄後  $8.36  $5.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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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Ｏ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 
(以港幣百萬元計) 

    
    
   

二Ｏ一一年  
〈重列〉 

二Ｏ一Ｏ年
 
本年度溢利 

  
48,788  30,641

境外業務折算賬項之匯兌差額 
  

  

 ─ 年度內匯兌差額 
  

1,917  337

 ─ 出售境外業務之匯兌差額 
  

(47)  -

 
  

1,870  337
     

現金流對沖 : 
  

  

 ─ 有效對沖工具之公平價值虧損 
  

(1)  (3)

 ─ 公平價值虧損撥入收益表 
  

2  1

 
  

1  (2)

可供出售投資項目： 
  

  

─ 公平價值收益 
  475  250

─ 售出項目後之公平價值收益撥入收益表 
  

(26)  (30)
   449  220
所佔聯營公司及共同控制公司之其他全面收益     

─ 境外業務折算賬項之匯兌差額 
  645  118

─ 可供出售投資項目之公平價值收益 
  

3  -
   648  118
本年度其他全面收益   2,968  673
本年度全面收益總額   51,756  31,314

應佔全面收益總額： 
 
 

 
  

公司股東   50,916  30,710
非控股權益   840  604

   51,756  31,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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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Ｏ一一年六月三十日  
( 以港幣百萬元計 ) 

      

 說明  
二Ｏ一一年 
六月三十日 

〈重列〉 

二Ｏ一Ｏ年 

六月三十日 

 
    〈重列〉 

 二ＯＯ九年

 七月一日

       
非流動資產    
投資物業   212,863 184,001 158,593
固定資產   17,896 16,825 21,612
聯營公司   3,249 3,111 3,057
共同控制公司   38,686 32,715 28,718
應收放款   275 346 465
其他金融資產   3,362 3,554 2,953
無形資產   5,049 4,357 4,647
   281,380 244,909 220,045
流動資產   
供出售物業   98,861 84,923 68,347
應收賬項、預付款項及其他 7  23,932 16,060 15,611
其他金融資產   1,126 850 602
銀行結存及存款    7,898 8,204 8,143
   131,817 110,037 92,703
流動負債   
銀行及其他借項   (9,682) (11,262) (2,644)
業務及其他應付賬項 8  (20,452) (17,667) (14,600)
已收取售樓訂金   (3,525) (10,672) (2,854)
稅項   (5,141) (5,266) (3,990)
   (38,800) (44,867) (24,088)
流動資產淨值   93,017 65,170 68,615
資產總額減流動負債   374,397 310,079 288,660
   
非流動負債   
銀行及其他借項   (50,753) (34,126) (39,381)
遞延稅項   (10,610) (7,189) (5,507)
其他長期負債   (839) (739) (707)
   (62,202) (42,054) (45,595)

資產淨值   312,195 268,025 243,065
 
資本及儲備   
股本   1,285 1,285 1,282
資本溢價及儲備金   305,680 261,936 237,117
股東權益   306,965 263,221 238,399
非控股權益   5,230 4,804 4,666

權益總額   312,195 268,025 243,0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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賬項說明： 
 ( 以港幣百萬元計 ) 

 
 
(1) 編製基準及主要會計政策 
 

(a) 編製基準 
 

本財務報表已按照香港會計師公會已頒佈適用的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及詮釋
（合稱「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及香港公司條例的規定及香港聯合交易所
有限公司的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的披露規定而編製。除了投資物
業及若干金融工具按公平價值計量外，本財務報表乃根據歷史成本慣例編製
而成。 
 
除下述的會計政策變動外，所使用之會計政策與編製截至二Ｏ一Ｏ年六月三
十日止年度之全年財務報表所用者相同。 
 

(b) 會計政策之變動 
 

在本會計年度，本集團首次應用以下由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新訂及經修訂
準則、修訂本及詮釋（以下統稱為「新香港財務報告準則」）。該等準則、
修訂本及詮釋適用於本集團由二Ｏ一Ｏ年七月一日開始之財政年度。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修訂本) 2009 年頒佈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改進 1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修訂本) 2010 年頒佈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改進 2 

香港會計準則第 32 號 (修訂本) 供股權分類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 號 (修訂本) 首次採納者的額外豁免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 號 (修訂本) 首次採納者於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7 號披

露比較資料的有限豁免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2 號 (修訂本) 集團用現金結算以股權支付之交易 

香港 (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 詮釋第 19 號 以股本工具抵銷金融負債 

香港詮釋第 5 號 財務報表之呈報 ─ 借款人對包含按要求

還款條文之有期貸款之分類 

  
1  修訂本於 2010 年 1 月 1 日或以後開始之會計期間生效 
2  修訂本於 2010 年 7 月 1 日或以後開始之會計期間生效 

 
採納上述香港會計師公會之新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對本集團業績及財務狀況並
無重大影響。 
 
直至本綜合財務報表被批准予以發佈日期為止，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多項於
年內尚未生效之新訂及經修訂準則、修訂本及詮釋。以下為與本集團相關的
新訂及經修訂準則、修訂本及詮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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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修訂本) 2010 年頒佈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改進 3

香港會計準則第 1 號 (修訂本) 其他全面收益項目之呈報 4 

香港會計準則第 12 號 (修訂本) 遞延稅項: 相關資產之回收 5 

香港會計準則第 19 號 (經 2011 年修訂) 僱員福利 6 
香港會計準則第 24 號 (經修訂) 關連人士之披露 7 
香港會計準則第 27 號 (經 2011 年修訂) 獨立財務報表 6 

香港會計準則第 28 號 (經 2011 年修訂) 聯營公司及共同控制公司投資 6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7 號 (修訂本) 披露 ─ 金融資產轉讓 8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9 號 金融工具 6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0 號 綜合財務報表 6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1 號 合營安排 6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2 號 其他實體權益之披露 6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3 號 公平價值計量 6 

香港 (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 詮釋第 14 號 (修訂本) 

最低資金要求之預付款項 7 

 

3  修訂本於 2011 年 1 月 1 日或以後開始之會計期間生效 
4  於 2012 年 7 月 1 日或以後開始之會計期間生效 
5  於 2012 年 1 月 1 日或以後開始之會計期間生效 
6  於 2013 年 1 月 1 日或以後開始之會計期間生效 
7  於 2011 年 1 月 1 日或以後開始之會計期間生效 
8  於 2011 年 7 月 1 日或以後開始之會計期間生效 

 
本集團決定就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 40 號「投資物業」，以公平價值入賬之投
資物業所確認之遞延稅項，提早採納經修訂之香港會計準則第 12 號「遞延稅
項 : 相關資產之回收」〈「香港會計準則第 12 號 (修訂本)」〉。本集團正審
閱其他新訂及經修訂準則、修訂本及詮釋對本集團財務報表之影響，並預期
採納該等新訂及經修訂準則、修訂本及詮釋對本集團之業績及財務狀況並無
重大影響。 

 
(c) 提早採納香港會計準則第 12 號 (修訂本) 
 

採納香港會計準則第 12 號 (修訂本) 是唯一對本年或比較期間構成重大影響
之會計政策變動。由於此項政策之變動，除該物業是以一個商業模式所持
有，而此模式並非透過出售形式而使用該物業所包含的大部分經濟利益，本
集團須參照如於報告日，按投資物業之賬面值出售時所產生之稅項負債，計
算其投資物業之任何遞延稅項。修訂前，如該等物業是根據租賃權益持有，
遞延稅項一般以該資產透過使用時收回其賬面值按適用的稅率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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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提早採納經修訂之香港會計準則第 12 號，二ＯＯ九年及二Ｏ一Ｏ年之比
較數字已予重列並概述如下，以反映會計政策之變動。 
 
對綜合財務狀況表之影響 

   
 二Ｏ一一年
 六月三十日

 二Ｏ一Ｏ年 

 六月三十日 
 二ＯＯ九年

 七月一日

聯營公司增加   17 11 7
共同控制公司增加   4,107 3,334 2,926
遞延稅項減少   18,018 14,816 13,212
保留溢利增加   22,048 18,130 16,134
匯兌儲備增加/(減少)   69 13 (3)
非控股權益增加   25 18 14
 
對綜合收益表之影響 

   截至六月三十日止年度 

    二Ｏ一一年   二Ｏ一Ｏ年

聯營公司所佔業績增加   6  4
共同控制公司所佔業績增加   717  392
稅項減少   3,202  1,604
公司股東應佔溢利增加   3,918  1,996
非控股權益應佔溢利增加   7  4
公司股東應佔全面收益總額增加   3,974  2,012
每股基本及攤薄後溢利增加   港幣 1.52  港幣 0.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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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分部資料  
 

分部溢利是指在經營分部之每個分部的經營溢利。該等溢利並不包括投資項目收
入、中央行政費用、其他收益、淨財務支出及投資物業之公平價值變動。此為就
資源分配及評核分部表現向本集團管理層匯報時採用的方法。 

 
(a) 分部收入及業績 
 

本集團及所佔聯營公司及共同控制公司於年內按報告及經營分部劃分收入及
業績之分析如下： 
 
截至二Ｏ一一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 

 
  聯營公司及    

 本公司及附屬公司 共同控制公司    

 收入 業績 所佔收入 所佔業績  合併收入  綜合業績
物業銷售         

  香港 32,245 10,756 5,752 2,882  37,997  13,638 
 中國內地 3,985 888 524 100  4,509  988 
 新加坡 - - 3,972 2,021  3,972  2,021 
 36,230 11,644 10,248 5,003  46,478  16,647 
物業租賃      
 香港 8,824 6,680 1,988 1,599  10,812  8,279 
 中國內地 1,054 725 104 72  1,158  797 
 新加坡 - - 639 435  639  435 
 9,878 7,405 2,731 2,106  12,609  9,511 
酒店經營 2,055 362 539 191  2,594  553 
電訊 6,631 967 - -  6,631  967 
運輸、基建及物流 3,194 830 2,532 115  5,726  945 
其他業務 4,565 868 214 38  4,779  906 

 62,553 22,076 16,264 7,453  78,817  29,529 

其他收益  574  -    574 
未分配的行政費用  (1,284)  -    (1,284)
未計入投資物業之公平價值

 變動的營業溢利 

  
21,366

  
7,453 

    
28,819 

投資物業之公平價值増加 25,070  4,795    29,865 
已計入投資物業之公平價值

 變動的營業溢利 

 
46,436

  
12,248 

    
58,684 

淨財務支出  (1,033)  (166)    (1,199)
稅前溢利  45,403  12,082    57,485 
稅項        
 - 集團  (7,359)  -    (7,359)
 - 聯營公司  -  (28)    (28)
 - 共同控制公司  -  (1,310)    (1,310)
本年度溢利  38,044  10,744    48,7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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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Ｏ一Ｏ年六月三十日止年度〈重列〉 

 
  聯營公司及    

 本公司及附屬公司 共同控制公司    

 收入 業績 所佔收入 所佔業績  合併收入  綜合業績

物業銷售         

  香港 12,481 5,447 911 491  13,392  5,938 
 中國內地 110 38 1,525 640  1,635  678 
 12,591 5,485 2,436 1,131  15,027  6,616 
物業租賃      
 香港 8,057 6,061 1,809 1,471  9,866  7,532 
 中國內地 726 498 - -  726  498 
 新加坡 - - 490 284  490  284 
 8,783 6,559 2,299 1,755  11,082  8,314 
酒店經營 1,409 238 496 135  1,905  373 
電訊 3,957 327 - -  3,957  327 
運輸、基建及物流 2,862 693 2,598 132  5,460  825 
其他業務 3,609 782 245 51  3,854  833 
 33,211 14,084 8,074 3,204  41,285  17,288 

其他收益  663  -    663 
未分配的行政費用  (905)  -    (905)

未計入投資物業之公平價值

 變動的營業溢利 
 

13,842
  

3,204 
    

17,046 
投資物業之公平價值増加 16,469  3,360    19,829 
已計入投資物業之公平價值

 變動的營業溢利 

 
30,311

  
6,564 

    
36,875 

淨財務支出  (639)  (221)    (860)
稅前溢利  29,672  6,343    36,015 
稅項        
 - 集團  (4,292)  -    (4,292)
 - 聯營公司  -  (29)    (29)
 - 共同控制公司  -  (1,053)    (1,053)
本年度溢利  25,380  5,261    30,641 

 
其他業務包括來自物業管理、建築、按揭及其他貸款融資、互聯網基建、輔
強服務及百貨公司的收入及利潤。  
 
其他收益主要包括來自股票及債券投資項目收入。 

 
(b) 地區資料 

 
本集團按主要市場之地區劃分收入之分析如下： 

 

  二Ｏ一一年  二Ｏ一Ｏ年

香港  56,959  32,064 
中國內地  5,312  926 
其他  282  221 
  62,553  33,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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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淨財務支出  

 
    二Ｏ一一年  二Ｏ一Ｏ年

利息支出   
銀行借款及透支  811  489 
須於五年內全數償還之其他借項  117  53 
不須於五年內全數償還之其他借項  302  275 

    1,230  817 
名義非現金利息    97  86 
減 : 撥作資本性支出之金額    (232)  (233)
    1,095  670 
銀行存款之利息收入     (62)  (31)
    1,033  639 

 
(4) 稅前溢利  

       
    二Ｏ一一年  二Ｏ一Ｏ年

稅前溢利     
已扣減：   

物業銷售成本  23,147  6,616 
其他存貨銷售成本   1,905  495 
折舊及攤銷  1,048  952 
無形資產攤銷 (包括在銷售成本內)  335 326 
土地及樓宇、收發站及專線之經營租約租金  969 934 
僱員開支(包括董事酬金及退休計劃供款) 4,471  3,774 
股權支付   77  - 

及計入：   
上市及非上市投資股息收入 99  98 
上市及非上市債務證券利息收入 93  108 
售出可供出售投資項目溢利 88  88 
出售按公平價值計入損益的金融資產溢利 13  59 
按公平價值計入損益的金融資產之公平價值收益 98  25 

 
(5) 稅項 
 

    二Ｏ一一年  
〈重列〉 

二Ｏ一Ｏ年
本年度稅項      
    香港利得稅     2,608  1,986 
    往年準備之低估     1,115  6 
     3,723  1,992 
    香港以外稅項     503  668 
     4,226  2,660 
遞延稅項計入/(扣減)        
    投資物業之公平價值變動     2,682  2,082 
    出售投資物業變現之稅項     -  (674)
    其他暫時差異之產生及回撥       451  224 
       3,133  1,632 
       7,359  4,2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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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利得稅根據年度內預算須課稅溢利按稅率 16.5%（二Ｏ一Ｏ年 : 16.5%）計
算。香港以外之稅項準備乃根據該地之適用稅率計算。  
 
本集團部分附屬公司有關若干年前的稅務評估於年度內與稅務局達成協議。本
集團就此協議於年度內確認稅額支出為港幣十一億一千五百萬元。 
 

(6) 每股溢利 
 

(a) 賬目所示每股溢利 
 

每股基本及攤薄後溢利是以本集團可撥歸公司股東溢利港幣四百八十億九千
七百萬元（二Ｏ一Ｏ年〈重列〉：港幣三百億三千九百萬元）計算。 
 
每股基本溢利是按年內已發行加權平均股數二十五億七千零三萬九千一百八
十一股（二Ｏ一Ｏ年：二十五億六千五百二十四萬零四十股）計算。攤薄後
每股溢利是按年內加權平均股數二十五億七千零五十五萬六千零二十六股 
(二Ｏ一Ｏ年：二十五億六千五百二十四萬零四十股)，此乃包括年內已發行
股份之加權平均股數及假設所有尚餘購股權在被視作沒有作價下行使時的加
權平均股數五十一萬六千八百四十五股 (二Ｏ一Ｏ年：無) 計算。 

 
(b) 每股基礎溢利 
 

此外，集團以不包括投資物業估值變動淨額之影響的可撥歸公司股東之基礎
溢利港幣二百一十四億七千九百萬元（二Ｏ一Ｏ年 : 港幣一百三十八億八千
三百萬元）來計算每股基本及攤薄後溢利作為評估集團的業務表現。溢利之
對賬如下: 

 

 
 

 二Ｏ一一年  
   〈重列〉

 二Ｏ一Ｏ年

綜合收益表內所示公司股東應佔溢利 48,097  30,039

投資物業公平價值之増加 (25,070)  (16,469)
相關遞延稅項計入之影響 2,682  2,082
出售扣除遞延稅項後之投資物業公平價值已變現收益 378  849
所佔聯營公司及共同控制公司業績   
     -  投資物業之公平價值收益 (4,795)  (3,360)

 -  相關遞延稅項計入之影響 99  475
 (26,706)  (16,423)
非控股權益 88  267
投資物業估值變動淨額之影響 (26,618)  (16,156)

公司股東應佔基礎溢利 21,479   13,8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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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應收賬項、預付款項及其他 

 
買家須按照買賣合約條文而繳交售出物業的作價。出租物業每月租金由租戶預先
繳納，而其他貿易應收賬項按有關個別合約繳款條文繳付其賬項。 
 
包括在本集團應收賬項、預付款項及其他應收賬項內的應收貿易賬項為港幣一百
三十七億一千三百萬元（二Ｏ一Ｏ年：港幣五十二億二千八百萬元），其賬齡
為：少於六十天佔百分之九十七（二Ｏ一Ｏ年：百分之九十二），六十一至九十
天佔百分之一（二Ｏ一Ｏ年：百分之二），而超過九十天則為百分之二（二Ｏ一
Ｏ年：百分之六）。 

 
(8) 業務及其他應付賬項 

 
包括在本集團業務及其他應付賬項內的應付貿易賬項為港幣二十一億七千九百萬
元（二Ｏ一Ｏ年：十四億八千九百萬元），其賬齡為：少於六十天佔百分之六十
八（二Ｏ一Ｏ年：百分之五十九），六十一天至九十天佔百分之二（二Ｏ一Ｏ
年：百分之二），而超過九十天則為百分之三十（二Ｏ一Ｏ年：百分之三十
九）。 
 
 

財務檢討  
 
業績檢討 
 
本集團截至二Ｏ一一年六月三十日止年度，可撥歸公司股東溢利為港幣四百八十億九千
七百萬元，較去年港幣三百億三千九百萬元增加港幣一百八十億五千八百萬元或百分之
六十點一。賬目所示溢利已包括投資物業公平價值增加扣除相關遞延稅項及非控股權益
為港幣二百六十九億九千六百萬元（二Ｏ一Ｏ年：港幣一百七十億零五百萬元）。 
 
截至二Ｏ一一年六月三十日止年度，可撥歸公司股東的基礎溢利並不包括投資物業估值
變動淨額之影響，較去年港幣一百三十八億八千三百萬元增加港幣七十五億九千六百萬
元或百分之五十四點七至港幣二百一十四億七千九百萬元。由於年內所確認的物業銷售
大增，住宅項目包括峻弦、譽●港灣、南灣、天巒以及位於新加坡的卓錦豪庭，物業銷
售溢利增加港幣一百億三千一百萬元至港幣一百六十六億四千七百萬元。淨租金收入增
長百分之十四點四至港幣九十五億一千一百萬元，主要是出租物業之續約租金持續調
升，尤其是來自新投資物業的租金收益，包括位於香港之環球貿易廣場寫字樓及中國內
地之上海國金中心商場。由於客戶數目增長強勁，電訊分部貢獻營業溢利較去年大幅增
加港幣六億四千萬元或二倍至港幣九億六千七百萬元。處於經濟復甦環境中，酒店整體
入住率及房價均顯著增進，酒店溢利增加百分之四十八點三至港幣五億五千三百萬元。 
 
財務來源及流動資本   
 
(a) 淨債項及負債比率 
 

截至二Ｏ一一年六月三十日止，公司股東權益增加港幣四百三十七億四千四百萬元
至港幣三千零六十九億六千五百萬元，相等於增加百分之十六點六至每股港幣一百
一十九元四角（二Ｏ一Ｏ年六月三十日：每股港幣一百零二元四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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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財政狀況保持強勁，維持較低的負債比率及較高的利息倍數比率。於二Ｏ一
一年六月三十日的負債比率〈按淨債項相對公司股東權益比例來計算〉為百分之十
七點一，二Ｏ一Ｏ年六月三十日為百分之十四點一。利息倍數比率〈按基礎營業溢
利及撥作資本性支出前的淨利息支出的比例來計算〉為十六點九倍，去年為十五點
九倍。 
 
集團於二Ｏ一一年六月三十日的債項總額為港幣六百零四億三千五百萬元。扣除現
金及銀行存款港幣七十八億九千八百萬元的淨債項為港幣五百二十五億三千七百萬
元，較於二Ｏ一Ｏ年六月三十日增加港幣一百五十三億五千三百萬元。債項總額增
加主要反映本集團於香港及中國內地房地產項目之持續收購及投資。集團總債項的
到期組合如下：  

 
 

二Ｏ一一年 
六月三十日 

 二Ｏ一Ｏ年 

六月三十日 

 港幣百萬元   港幣百萬元 

償還期為 ：     
一年內  9,682  11,262 

一年後及兩年內  23,334  8,022 

兩年後及五年內  17,916  19,402 

五年後  9,503  6,702 

借款總額 60,435  45,388 

現金及銀行存款  7,898  8,204 

淨債項  52,537  37,184 

 
此外，集團亦得到銀行保證提供大量有承諾而未動用的信貸額，大部分以中長期為
主，有助減低集團於債項再融資時的風險及增強集團之融資需求彈性。 
 
集團的經常性收益根基穩固，加上持續的物業銷售現金流入及現有的龐大銀行承擔
而未動用的信貸額，集團有充裕財務資源以應付業務資金需求。 

 

(b) 庫務政策  
 
集團的整體融資及庫務事宜均集中在集團中央層面管理及監控。於二Ｏ一一年六月
三十日，集團百分之七十八的債項是經由全資擁有的財務附屬公司而餘下百分之二
十二是經由業務性附屬公司借入的。  

 
集團因擁有龐大以港元為主的資產基礎及業務現金流量，外匯風險減到最少。於二
Ｏ一一年六月三十日，集團約百分之七十四的借款為港元借款，百分之十七的借款
為人民幣借款及百分之九的借款為美元借款。外幣借款主要用作對香港以外物業項
目的融資。  
 
集團的借款主要以浮息計算。部分集團發行的定息票據，已透過利率掉期合約轉為
浮息債項。於二Ｏ一一年六月三十日，大概百分之八十一的集團借款為浮息債項，
包括由定息掉換浮息的債項，百分之十九的集團借款為定息債項。衍生工具的運用
均受到嚴格監控並只用作管理集團於核心業務運作上的基本風險。本集團一貫的政
策是不會進行投機性的衍生工具或結構性產品之交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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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Ｏ一一年六月三十日，本集團未到期的有關定息掉換浮息掉期合約之公平價值
對沖總額為港幣四十六億四千四百萬元，有關浮息掉換定息利率掉期合約之現金流
對沖總額為港幣一億元和貨幣掉期合約（用以對沖償還美元債項本金）總額為港幣
四億五千二百萬元。 
 
於二Ｏ一一年六月三十日，集團的現金及銀行結存大概百分之五十九為港元，百分
之二十三為美元，百分之十六為人民幣及百分之二為其他貨幣。 

 
資產抵押 
 
於二Ｏ一一年六月三十日，集團附屬公司數碼通抵押部分銀行存款額港幣四億一千一百
萬元，作為保證銀行為電訊牌照及其他擔保作出履約保證。此外，集團附屬公司抵押若
干資產，賬面淨值約共港幣二百零二億七千四百萬元作為銀行借款抵押品，其中大部分
作為中國內地銀行借款之保證。除上述資產抵押外，集團其他資產均無抵押。 
 
或然負債 
 
於二Ｏ一一年六月三十日，集團的或然負債是關於銀行給予合營公司的借款所作保證承
擔及其他擔保總額合共港幣十六億五千萬元（二Ｏ一Ｏ年六月三十日：港幣三十億四千
一百萬元）。 
 
 
集團薪酬政策及長期奬勵計劃 
 
本集團於二Ο一一年六月三十日之僱員人數超過三萬五千人。在未扣除代支前之有關僱

員總酬金約為港幣六十四億二千萬元。本集團之薪酬計劃乃根據市場水平，個別員工表

現及貢獻而釐定；花紅亦按員工表現而發放。本集團亦提供全面福利計劃及事業發展機

會，包括退休計劃、醫療福利及按個別員工需要提供的內部及外間培訓課程。 

 

本集團亦有提供購股權計劃作為長期奬勵計劃予本集團之主要員工。本公司之購股權計

劃之詳情刊載於年報內之「購股權計劃」部分。 

 
 
釐定董事薪酬之標準 
 
本公司之薪酬理念亦適用於本集團董事。在釐定董事薪酬水平時，本公司除了參考市場

基準外，亦考慮個人能力、貢獻及公司的負擔能力。適當之福利計劃亦提供予執行董

事，包括類似提供予本集團其他員工之購股權計劃。 

 
 
派 息  
 
董事局建議派發截至二Ｏ一一年六月三十日止年度之末期股息每股港幣二元四角（二Ｏ
一Ｏ年：每股港幣一元八角五仙）。連同於二Ｏ一一年三月二十三日派發之中期股息每
股港幣九角五仙，截至二Ｏ一一年六月三十日止年度之每股股息共港幣三元三角五仙
（二Ｏ一Ｏ年：每股港幣二元七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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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即將舉行的本公司股東週年大會（「二Ｏ一一年股東週年大會」）通過派發建議的末
期股息，股息將以現金支付，惟本公司之股東（「股東」）可根據以股代息計劃（「以
股代息計劃」）選擇收取新發行及已繳足股份以代替現金股息。除不能享有建議派發之
末期股息外，新股於發行後與本公司現有股份於各方面享有同等權益。載有以股代息計
劃詳情的通函及有關選擇表格將約於二Ｏ一一年十二月二十二日（星期四）寄予各股
東。 
 
以股代息計劃需待二Ｏ一一年股東週年大會上通過有關派發末期股息之決議案，及香港
聯合交易所有限公司（「聯交所」）上市委員會批准以股代息計劃下將予發行之新股上
市及買賣後方可作實。 
 
末期股息及根據以股代息計劃發行之股票將約於二Ｏ一二年一月十九日（星期四）派發
及寄送予於二Ｏ一一年十二月十六日（星期五）名列在本公司股東名冊內之股東。 
 
 
暫停辦理股份過戶登記手續 
 
本公司將於下列時段暫停辦理股份過戶登記手續: 
 
(i) 由二Ｏ一一年十二月五日（星期一）至二Ｏ一一年十二月八日（星期四）止，首

尾兩天包括在內，暫停辦理股份過戶登記手續，以釐定有權出席二Ｏ一一年股東

週年大會並於會上投票之股東身份。為確保合資格出席二Ｏ一一年股東週年大會

並於會上投票之權利，所有股份過戶文件連同有關股票須於二Ｏ一一年十二月二

日（星期五）下午四時三十分前送達本公司股份過戶登記處，香港中央證券登記

有限公司，地址為香港灣仔皇后大道東一八三號合和中心十七樓一七一二至一七

一六室，辦理登記 ; 及 
 
(ii) 由二Ｏ一一年十二月十四日（星期三）至二Ｏ一一年十二月十六日（星期五）

止，首尾兩天包括在內，暫停辦理股份過戶登記手續，以釐定股東享有建議之末

期股息。為確保享有收取建議的末期股息之權利，所有股份過戶文件連同有關股

票須於二Ｏ一一年十二月十三日（星期二）下午四時三十分前送達本公司股份過

戶登記處，香港中央證券登記有限公司（其地址列於上述分段(i)），辦理登記。 
 
於上述分段(i)及(ii)的時段期間內，將不會辦理股份過戶登記手續。 
 
 
股東週年大會  
 
二Ｏ一一年股東週年大會將於二Ｏ一一年十二月八日（星期四）舉行。二Ｏ一一年股東
週年大會通告將按上市規則之規定在適當時間登載及寄發。 
 
 
購入、出售或贖回股份 
 
截至二Ｏ一一年六月三十日止年度內，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並無購入、出售或贖回

本公司任何普通股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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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核委員會 
 
截至二Ｏ一一年六月三十日止年度之業績經已由本公司審核委員會審閱，而本集團綜合
賬項經已由本公司核數師德勤⋅關黃陳方會計師行作出審核並發出無保留意見。 
 
 
遵守企業管治常規守則 
 
除了本公司主席因另有要務而未能出席本公司二Ｏ一Ｏ年股東週年大會外，本公司在
截至二Ｏ一一年六月三十日止年度內已遵守上市規則附錄十四之企業管治常規守則的守
則條文。 
 
 
全年業績報告 
 
載有本公司所有財務及其他有關根據上市規則所規定詳列資料的二Ｏ一Ｏ至一一年年
報，將在聯交所的網站 www.hkexnews.hk 及本公司的網站 www.shkp.com 上登載，並將
於二Ｏ一一年十月底前派發予所有股東。  
 

 

承董事局命 

公司秘書 

容上達 

 
香港，二Ｏ一一年九月十五日 
 
於本公佈之日，本公司董事局由七名執行董事郭炳江、郭炳聯、陳啟銘、陳鉅源、 
鄺 準 、 黃 植 榮 及 陳 國 威 ； 七 名 非 執 行 董 事 鄺 肖 卿 、 李 兆 基 、 郭 炳 湘 、 
胡寶星 (胡家驃為其替代董事）、關卓然、盧超駿及黃奕鑑；以及四名獨立非執行董事
葉廸奇、王于漸、李家祥及馮國綸組成。 
 


